
出租车上交易毒品被抓现行
邹城警方抓获两名女毒贩，缴获25克冰毒

本报济宁 4月 8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张鹏 ) 3日晚，两名女
毒贩携带 2 5克冰毒，试
图在出租车上完成交易。
令她们没有想到的是，邹
城公安局的办案民警突
然出现将两人抓获，并缴
获冰毒25克。目前，两名
女毒贩已被刑拘，邹城警
方正在全力抓获相关嫌
疑人。

3月21日，邹城警方接
到群众举报，在邹城某居
民区居住的中年女子白某
某贩卖冰毒，并从中获得
大量非法所得。接到报警
后，邹城公安局刑侦大队
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
查。“我们初步掌握，白某
某手中有七八名下线，这
些人长期通过她购买冰毒
吸食。”办案民警还发现，
白某某的上线为兖州一名
被称为宁宁的青年女子，
白某某一般是通过宁宁购
买毒品，然后再零售给下
线的吸毒人员。为了不打
草惊蛇，办案民警并没有
立即实施抓捕行动，而是
加强对白某某的布控跟
踪，争取将上线人员一举
抓获。

4 月 3 日，办案民警
得到重要信息，白某某

将动身赶往兖州，找宁
宁购买冰毒。专案组立
即兵分两路，一路在白
某某邹城的住处附近蹲
守，另一路则跟踪白某
某前往兖州。“宁宁十分
狡猾，她多次更换交易
地点，直到傍晚时才与
白某某见面。”办案民警
告诉记者，两人见面后
并没有立即交易，而是
在晚上 7 点左右坐上了
一辆出租车向邹城方向
行驶。大约半小时后，出
租车到达白某某居住的
小区，宁宁将毒品拿出
试图与白某某交易。这
时，两路办案民警同时
行动将宁宁和白某某一
举抓获，并现场缴获冰
毒25克。

白某某供述，今年
春节后，她通过朋友认
识了化名宁宁的董某某。
3月中旬至4月初，两人共
交易三次，交易冰毒重量
共计17克。4月3日上午，两
人携带2 5克冰毒在兖州
碰面，在赶往白某某邹
城的住处后试图在出租
车上交易。目前，白某某
和董某某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办案民警正在全
力抓捕上线人员和下线
吸毒者。

“吸毒让我陷入深渊”

25岁的董某某是陕西人，初中毕业后便在
社会上混荡，三年前来到邹城。经朋友介绍，董
某某于今年春节前后在兖州结识一名毒贩，并
开始吸食毒品。因没有固定经济收入，董某某
开始贩毒，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记者：怎样接触到冰毒的？
董某某：今年春节过后，我通过朋友认识

了一名姓周的男子，我称他周哥。他是一名毒
贩，长期在泰安和兖州一代贩卖冰毒。刚开始
我向他购买冰毒吸食，但因为没有固定收入，
我手中很快就没钱了。这时，我便想到为周哥
介绍“生意”，希望周哥能够供着我吸毒。

记者：第一次交易毒品时什么感觉？
董某某：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白某某，知道

白某某也吸毒，便问她需不需要(冰毒)。3月中
旬我打电话询问时，白某某说需要6克冰毒，我
便从周哥那里拿了东西，打车到邹城，以2100
元的价格将冰毒卖给了白某某。随后我将钱交
给周哥，周哥给了我一克冰毒作为辛苦费。

记者：之后有没有进行过贩毒活动？
董某某：从3月中旬到当月底，我共与白某

某见面三次，通过我共转售毒品17克。
记者：现在被公安部门抓获，有什么要说

的吗？
董某某：吸毒让我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我

是从陕西农村走出来的，本想通过自己的打拼
能够闯出一番事业，没想到会是这种下场。

本报记者 姬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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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案中人

年轻的董某某将面对法律严惩。

▲民警查获的冰毒和吸毒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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